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号

罪犯吴建军，男，1994年7月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9日作出(2022)闽0802刑初83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建军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总和刑期为有期徒刑十四年五个月，决定执行刑罚有期徒刑十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吴建军被龙岩市公安局新罗分局扣押的5000元，属赃款，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被告人吴建军向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退缴的1900元，属赃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吴建军赃款1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2日作出（2023）闽08刑终10号刑事判决，维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2022）闽0802刑初837号刑事判决第二、三、五项；撤销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2022）闽0802刑初837号刑事判决第一、四项。改判，以上诉人吴建军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总和刑期为有期徒刑十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上诉人吴建军向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退缴的1900元，在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退缴的1000元，均属赃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7月22日起至2033年7月21日止。2023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25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934.3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15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建军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建军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号

罪犯何培桦，男，1991年1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晋江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8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6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何培桦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被告人何培桦及其同案犯退出在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的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三万零五百九十八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26日作出（2023）闽05刑终131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7月18日起至2028年6月22日止。2024年2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2月23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852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何培桦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何培桦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号

罪犯杨志明，男，1965年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2日作出（2024）闽0302刑初52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志明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莆田市公安局城厢分局向被告人杨志明扣押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三百元，由扣押机关分别发还给两名被害人人民币一百六十四元七角、一百三十五元三角。刑期自2024年8月20日起至2026年4月17日止。2024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5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813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志明予以减刑二个月十五日，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志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号

罪犯阿严进，男，1998年2月出生，彝族，初中文化，住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29日作出（2024）闽0881刑初19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阿严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刑期自2023年12月5日起至2026年6月4日止。2024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5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840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阿严进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阿严进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5号

罪犯蒋永宽，男，2001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29日作出（2024）闽0881刑初19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蒋永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蒋永宽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1月21日起至2026年3月20日止。2024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5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851.4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蒋永宽予以减刑一个月十五日，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蒋永宽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6号

罪犯全金亮，男，1983年1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吉林省抚松县。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6日作出（2024）闽0302刑初48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全金亮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已交纳），莆田市公安局城厢分局扣押的赃款人民币15800元，由扣押机关按比例发还被害人。刑期自2024年6月12日起至2026年3月11日止。2024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5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837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全金亮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全金亮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7号

罪犯房杞焱，男，1993年1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捕前系无业。系有前科。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8日作出（2023）闽0681刑初70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房杞焱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刑期自2023年6月25日起至2026年6月24日止。2023年10月3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31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251.9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房杞焱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房杞焱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8号

罪犯彭怀军，男，1971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湖南省耒阳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6日作出（2023）闽0803刑初33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彭怀军犯非法买卖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继续向被告人彭怀军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一千二百五十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6月29日起至2026年8月28日止。2024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972.3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彭怀军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彭怀军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9号

罪犯陈剑雄，男，1988年11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石狮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8日作出（2023）闽05刑初2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剑雄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宣判后，该犯的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10日作出（2023）闽刑终18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9月14日起至2026年9月13日止。2024年2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2月23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926.8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5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剑雄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剑雄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0号

罪犯徐万年，男，1967年3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捕前系务农。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1日作出(2023)闽0803刑初40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徐万年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刑期自2023年7月3日起至2028年4月2日止。2024年2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2月23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829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9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徐万年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徐万年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1号

罪犯朱政鉴，男，1994年1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6日作出(2023)闽0803刑初4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朱政鉴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九万元。继续向被告人朱政鉴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89611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2日作出（2024）闽08刑终14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4月12日起至2026年6月11日止。2024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3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345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朱政鉴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朱政鉴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2号

罪犯刘佳翔，男，2005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系有前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31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53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佳翔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未随案移送的被告人刘佳翔向公安机关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6141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3月20日起至2026年3月12日止。2024年6月2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20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495.2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佳翔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佳翔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3号

罪犯陈斌，男，1997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该犯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

福建省华安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15日作出(2023)闽0629刑初3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斌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4日作出（2023）0602刑初28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斌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前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刑期自2023年1月10日起至2027年1月9日止。2023年7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523.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斌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斌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4号

罪犯蓝荣彬，男，1997年10月出生，畲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上杭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7日作出(2023)闽0802刑初1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蓝荣彬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总和刑期有期徒刑四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刑罚有期徒刑四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6日作出（2023）闽08刑终15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7月23日起至2026年12月20日止。2023年7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25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596.5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蓝荣彬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蓝荣彬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5号

罪犯许云福，男，1995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系电商。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21日作出(2021)闽0305刑初17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云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24日作出（2024）闽0305刑初219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2021）闽0305刑初174号刑事判决书中对被告人许云福宣告缓刑的部分，以被告人许云福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与前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26日作出（2024）闽03刑终31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4年9月24日起至2026年4月4日止。2024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5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840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许云福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许云福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6号

罪犯张荣树，男，1982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居住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9日作出(2024)闽0803刑初6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荣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实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八千元。继续向被告人张荣树追缴违法所得二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2月5日起至2026年5月4日止。2024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3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315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荣树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荣树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7号

罪犯邓标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4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连城县，捕前系无业。系有前科。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4日作出（2017)闽08刑初1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邓标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自2016年7月12日起至2031年7月11日止。2018年1月10日交付福建省清
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0年5月19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55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2年4月29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2)闽04刑更31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4年3月29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5刑更15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4年3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10月1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64.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34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606.5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3月29日至2025年10月，获考核分201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邓标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邓标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8号

罪犯王杰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7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重庆市南岸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0日作出(2023)闽0305刑初26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杰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责令被告人王杰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六百三十六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3月21日起至2032年3月20日止。2023年12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7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053.9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杰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杰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9号

罪犯刘旭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7年1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8日作出(2023)闽0206刑初54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旭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七万元，暂存于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刘旭的违法所得人民币79000元。刑期自2023年1月28日起至2028年9月27日止。2023年9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6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371.5分，表扬3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旭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旭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0号

罪犯蔡和占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4年9月出生，汉族，文盲文化，住福建省尤溪县，捕前系农民。系有前科。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3日作出（2020)闽0426刑初34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和占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刑期自2020年11月5日起至2029年11月1日止。2021年3月19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3年4月26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4刑更25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十五日；2024年8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5刑更64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4年8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8年10月1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由于文化程度低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09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6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852.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161.8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4年8月30日至2025年10月，获考核分1516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蔡和占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蔡和占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1号

罪犯肖旭豪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6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7日作出(2023)闽0181刑初13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肖旭豪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肖旭豪向公安机关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由公安机关负责处理。继续追缴被告人肖旭豪违法所得人民币4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8月31日起至2027年5月30日止。2024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941.9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肖旭豪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肖旭豪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2号

罪犯胡学斌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0年2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8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119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胡学斌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扣押在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一万五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日作出(2024)闽05刑终10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10月7日起至2026年8月29日止。2024年5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2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572.5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胡学斌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胡学斌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3号

罪犯苏正彬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4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5日作出(2023)闽0322刑初60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苏正彬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六万元（已缴纳）。被告人苏正彬退在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三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扣押在仙游县公安局的被告人苏正彬的违法所得人民币十万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8月10日起至2026年4月5日止。2023年9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种。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7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370.5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苏正彬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苏正彬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4号

罪犯林志文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4年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酒店股东。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18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1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志文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刑期自2023年11月5日起至2029年4月30日止。2024年2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2月23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844分，物质奖励2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志文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志文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5号

罪犯蔡金铭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4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5日作出(2024)闽0302刑初28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金铭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已交纳）。莆田市公安局城厢分局扣押的违法所得人民币八千九百七十六元，由扣押机关发还给各被害人。刑期自2024年7月5日起至2026年7月2日止。2024年8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8月21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255分，表扬1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蔡金铭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蔡金铭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6号

罪犯邓江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7年2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住福建省永安市，捕前无业。系有前科。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3日作出（2023）闽0425刑初第27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邓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五千元。刑期自2023年9月11日起至2026年9月7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2日作出（2024）闽04刑终9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4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3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345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邓江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邓江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7号

罪犯洪永吉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1年3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福建省晋江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8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6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洪永吉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责令被告人洪永吉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九千六百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9月28日起至2026年12月2日止。宣判后，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26日作出（2023）闽05刑终131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4年2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2月23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930.6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洪永吉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洪永吉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8号

罪犯李惠文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0年6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6日作出（2023）闽0602刑初23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惠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刑期自2023年5月17日起至2026年5月16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日作出（2023）闽06刑终28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3年10月3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30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230分，表扬3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惠文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惠文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9号

罪犯刘祖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69年6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乐安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23日作出(2021)闽0582刑初156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祖明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责令刘祖明及其同案共同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456900元。刑期自2021年3月28日起至2027年3月27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26日作出(2022)闽05刑终75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2年7月19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7月19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4014.4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祖明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祖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0号

罪犯卢勇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6年12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建瓯市，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6日作出（2023）闽0121刑初57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卢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卢勇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元由扣押机关闽侯县公安局，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8月8日起至2026年11月7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5日作出（2023）闽01刑终98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4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933.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卢勇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卢勇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1号

罪犯王玉清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6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7日作出（2023）闽0305刑初2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玉清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暂扣在公安机关的被告人王玉清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八千元，予以没收，由公安机关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5月31日起至2026年7月24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15日作出（2024）闽05刑终206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该犯的判决。2024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22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955分，表扬1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玉清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玉清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2号

罪犯吴建龙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2年1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址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捕前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8日作出（2022）闽0303刑初26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建龙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公安机关在被告人吴建龙处扣押的违法所得现金25万元及吴建龙向公安机关退出的违法所得和赌资8万元，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5日作出（2023）闽03刑终216号刑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对该犯涉财部分判决，撤销对该犯量刑部分判决。以上诉人吴建龙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刑期自2023年4月25日起至2026年8月12日止。2023年9月1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12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514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12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建龙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建龙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3号

罪犯姚勇平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2002年11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住址安徽省霍邱县，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1日作出（2024）闽0303刑初10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姚勇平犯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扣押在公安机关的被告人姚勇平违法所得人民币146322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8月23日起至2026年8月22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25日作出（2024）闽03刑终197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姚勇平撤回上诉。2024年8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8月21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294.4分，表扬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5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姚勇平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姚勇平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4号

罪犯张宏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2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尤溪县，捕前无业。系累犯、毒品再犯。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5日作出(2020)闽0426刑初3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宏城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五千元。被告人张宏城及其同案退出的组织卖淫犯罪所得赃款合计人民币19800元，由扣押机关尤溪县公安局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未退赃款人民币34410元，继续予以追缴，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张宏城实施贩卖毒品犯罪所得赃款400元，继续予以追缴，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19年7月29日起至2026年7月28日止。2021年1月20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2023年6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5刑更44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3年6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4月2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16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321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428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6月30日至2025年10月，获考核分2910分。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宏城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宏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5号

罪犯胡永林，男，1976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平和县。捕前系公司股东及生产负责人。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8日作出（2021）闽0603刑初26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胡永林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十一万元；禁止胡永林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五年内从事消毒卫生用品的生产、销售及相关职业。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5日作出(2023)闽06刑终6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1月16日起至2036年1月15日止。2023年6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6月26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580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胡永林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胡永林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6号

罪犯叶增贵，男，1980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系有前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6日作出（2023）闽01刑初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增贵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被告人叶增贵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陈天洪经济损失人民币117864.53元，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宝钗经济损失人民币55725.14元。刑期自2022年10月9日起至2034年9月28日止。2023年5月29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9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799.5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叶增贵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叶增贵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7号

罪犯陈开祥，男，1994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上杭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6日作出（2023）闽0802刑初25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开祥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刑期自2023年3月27日起至2026年11月23日止。2023年5月29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9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603.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开祥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开祥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8号

罪犯邹海山，男，1985年5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9日作出（2023）闽0304刑初20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邹海山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已缴纳）；被告人邹海山退缴在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68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7日作出（2023）闽03刑终269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6月5日起至2026年9月1日止。2023年9月1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12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389.3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8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邹海山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邹海山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9号

罪犯江峰，男，2001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湖北省枣阳市。捕前无固定工作。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4日作出（2023）闽0205刑初44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江峰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23年11月14日起至2026年11月13日止。2023年12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6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033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江峰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江峰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0号

罪犯刘家雄，男，1997年3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3日作出（2023）闽0602刑初57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家雄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刑期自2023年8月17日起至2026年10月16日止。2023年12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6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034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家雄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家雄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1号

罪犯邱剑土，男，1984年5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福建省安溪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26日作出（2024）闽0425刑初22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邱剑土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被告人邱剑土退出的违法所得计615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其中7400元由大田县公安局上缴）。刑期自2024年10月18日起至2026年6月15日止。2024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5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840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邱剑土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邱剑土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2号

罪犯曹静敏，男，1992年7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漳平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2日作出（2024）闽0881刑初10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曹静敏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漳平市公安局扣押的被告人曹静敏退出的非法获利人民币148000元，予以没收，由漳平市公安局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7月12日起至2026年7月11日止。2024年8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8月21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235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曹静敏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曹静敏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3号

罪犯马锋，男，1999年12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住福建省永泰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28日作出（2024）闽0425刑初2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马锋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林汇、马锋共同退赃款项2500元，以及马锋退赔款项34000元，依法退赔被害人曾英（其中2500元由扣押机关大田县公安局退赔）。刑期自2024年10月11日起至2026年3月10日止。2024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5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840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马锋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马锋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4号

罪犯徐能武，男，1978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捕前系务工人员。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10日作出（2025）闽0212刑初4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徐能武犯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一千元；被告人徐能武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0225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5年2月10日起至2026年3月9日止。2025年3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3月21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65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徐能武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徐能武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5号

罪犯吴万颂，男，1975年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务工。系有前科。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3日作出（2023）闽0322刑初24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万颂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二万元（已缴纳人民币二万元）；扣押在仙游县公安局的被告人吴万颂的涉案赌资人民币六十二万一千八百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扣押在仙游县公安局的被告人吴万颂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十二万八千二百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5月26日起至2027年1月7日止。2023年6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6月27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667.9分，表扬4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11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万颂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万颂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6号

罪犯陈成，男，1989年7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广东省化州市，捕前系农民。系累犯。

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日作出(2016)闽0429刑初8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陈成违法所得人民币550900元，退赔给被害人，随案件移送的赃款人民币9400元，涉案账户内余额36862.14元，予以追缴折抵退赔款。刑期自2015年10月26日起至2030年4月25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0日作出（2017）闽04刑终8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7月10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19年10月18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4刑更1563号刑事裁定，对罪犯陈成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1年8月31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04刑更759号刑事裁定，对罪犯陈成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2024年5月3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5刑更356号刑事裁定，对罪犯陈成不予减刑，2024年5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6月2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18.5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6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582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5942.5分，表扬8次，不予奖励并批评教育1次；间隔期2021年8月31日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分5292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5分，其中重大违规1次：2022年12月8日，因借卡消费违规行为被扣35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成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成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7号

罪犯黄伟鑫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5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闽侯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系有前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8日作出(2023)闽0181刑初113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伟鑫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八千元，未随案移送的由公安机关扣押的被告人黄伟鑫及其同案犯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2000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由公安机关负责处理。刑期自2023年8月8日起至2026年7月7日止。2024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927.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被扣考核分7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伟鑫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伟鑫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8号

罪犯黄益村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64年12月出生，汉族，文盲，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保安。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5日作出(2023)闽0803刑初42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益村犯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刑期自2023年9月5日起至2026年9月4日止。2024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由于文化程度低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933.5分，物质奖励3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被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益村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益村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9号

罪犯张俊鹏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3年2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住址山西省平顺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1日作出(2024)闽0303刑初9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俊鹏犯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扣押在公安机关的被告人张俊鹏违法所得人民币八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8月4日起至2026年8月3日止。2024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3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342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被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俊鹏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俊鹏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50号

罪犯江聪辉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9年3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捕前系务工人员。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7日作出(2023)闽0211刑初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江聪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责令被告人江聪辉退赔各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29770元。刑期自2022年9月11日起至2026年7月3日止。2023年7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25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554.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被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江聪辉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江聪辉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51号

罪犯周宏达，男，1995年9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捕前系无业。系有前科。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6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89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宏达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追缴被告人周宏达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月30日起至2028年9月29日止。宣判后，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7日作出（2023）闽05刑终133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4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954.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周宏达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周宏达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52号

罪犯陈庆良，男，1981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4日作出（2022）闽0322刑初42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庆良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被告人陈庆良退出在本院的人民币597830.79元，其中违法所得人民币347830.79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其余人民币250000元用于抵缴本案罚金。刑期自2021年6月4日起至2031年6月3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8日作出（2023）闽03刑终156号刑事判决，维持对陈庆良的判决。2023年9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7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663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扣考核分6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庆良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庆良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53号

罪犯李飞，男，1986年6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捕前系无业。系有前科。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4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87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飞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追缴被告人李飞违法所得人民币三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3月14日起至2028年3月13日止。2024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01月25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993.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飞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飞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54号

罪犯李贤智，男，1973年9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现住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捕前系公司负责人。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0日作出（2022）闽05刑初6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贤智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刑期自2022年8月15日起至2029年8月14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原审被告单位厦门市德顺商行商贸有限公司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8日作出（2023）闽刑终10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4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但经教育后能够悔改且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本轮考核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937.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贤智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贤智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55号

罪犯张志成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5年1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17日作出（2022）闽0303刑初29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志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刑期自2022年1月28日起至2028年1月27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9日作出(2023)闽03刑终323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该犯判决。2023年10月3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30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220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志成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志成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56号

罪犯谢丁溪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1年1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务工。系有前科。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5日作出（2020）闽0802刑初85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丁溪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被扣押的褐色布巾一条、五菱牌小型汽车一辆，属作案工具，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刑期自2020年8月18日起至2027年5月17日止。2021年1月20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服刑。

2023年4月26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4刑更25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十五日；2024年8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5刑更67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4年8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9月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但经教育能够悔改并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41.9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6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69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939.9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4年8月30日至2025年10月，获考核分1399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谢丁溪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谢丁溪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57号

罪犯韩波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1年3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8日作出（2023）闽0211刑初39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韩波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刑期自2023年5月18日起至2026年9月17日止。2023年7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目前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25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589.9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韩波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韩波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58号

罪犯林建锋，男，1984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连江县，捕前系滴滴司机。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7日作出（2023）闽0122刑初17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建锋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扣押在案的被告人林建锋的联想牌笔记本电脑一台、荣耀牌手机一部，退出的违法所得226830.9元，由扣押单位依法处理，继续追缴被告人林建锋的违法所得145169.1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7月6日起至2026年6月25日止。2023年9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目前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7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390.3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7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建锋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建锋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59号

罪犯张秀巧，男，1993年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所地在地福建省大田县，捕前系无业。系有前科。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1日作出（2024）闽0304刑初20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秀巧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已缴纳人民币二千六百元，余额从扣押在莆田市公安局荔城区分局的暂扣款中划扣）；扣押在莆田市公安局荔城分局的赃款人民币26336.8元，按比例依法返还被害人。刑期自2024年1月24日起至2027年1月23日止。2024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3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335.8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秀巧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秀巧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60号

罪犯靳艳春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9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捕前系无业。系性侵未成年犯罪。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3日作出（2017）闽0402刑初1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靳艳春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五个月；犯强迫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追缴被告人靳艳春及另二名同案犯违法所得人民币459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16年8月9日起至2031年2月8日止。宣判后，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2017）闽04刑终25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11月10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服刑。

2020年2月28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4刑更17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2年2月28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4刑更14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4年1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5刑更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4年1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8月8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该犯系安全员工种。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74.9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1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451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625.9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1月30日至2025年10月，获考核分2139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靳艳春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靳艳春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61号

罪犯李小宝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7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将乐县。捕前系驾驶员。

福建省将乐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30日作出(2016)闽0428刑初7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小宝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刑期自2014年9月21日起至2027年9月20日止。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人民币865559.5元，扣除已支付的人民币140000元，还应支付人民币725559.5元。宣判后，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被告人李小宝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2日作出(2017)闽04刑终1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服刑。

2019年10月18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4刑更1569号刑事裁定，对罪犯李小宝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21年12月28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04刑更1034号刑事裁定，对罪犯李小宝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24年3月25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5刑更142号刑事裁定，对罪犯李小宝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24年3月25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3月2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上次评定表扬剩余635.6分，该犯本轮考核期2023年12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2474.8分，合计获得3110.4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4年3月25日至2025年10月，获得1990.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小宝予以减刑一个月十五日，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一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小宝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62号

罪犯叶樟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9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3日作出（2022）闽0825刑初22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樟犯虚开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被告人叶樟退缴的违法所得30000元，予以追缴，由收缴单位上缴国库，扣押剩余的12500元用于缴纳罚金。扣押在案的现金3141元及存款4722358.13元予以没收，由扣押单位上缴国库；仍冻结在案的违法交易的资金378127.14元，由公安机关扣划后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冻结被告人叶樟13991.93元，由公安机关依法扣划，用于退缴违法所得或缴纳罚金。刑期自2021年10月29日起至2026年12月28日止。2023年5月29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9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762.7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叶樟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叶樟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63号

罪犯石颖瑜，男，1973年2月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户籍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捕前系公司股东。该犯系恶势力犯罪集团重要组织成员。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1日作出(2022)闽0802刑初78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石颖瑜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石颖瑜的违法所得2195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7日作出（2023）闽08刑终7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11月7日起至2034年7月6日止。2023年5月29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9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663.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石颖瑜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石颖瑜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64号

罪犯李亦农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59年8月出生，汉族，大学本科，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捕前系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后勤服务处（基建处）一级调研员，系职务犯。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3日作出（2023）闽08刑初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亦农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六万元，被告人李亦农家属代为退出的赃款人民币247.66424万元，予以没收，由暂扣机关龙岩市监察委员会上缴国库。刑期自2022年8月24日起至2027年2月23日止。2023年5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6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827分，表扬4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亦农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亦农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1月6日
